108學年度「實習場所安全衛生宣導海報」比賽活動實施要點
1、 活動依據：國立恆春高級工商職業學校實習場所安全衛生宣導比賽辦法。
2、 活動目的：為提升學生重視實習場所安全及衛生觀念。
3、 活動時間：109年3月18日至4月17日。
4、 活動辦法：

（1） 作品規格
1. 以任一軟體製作，整幅作品版面大小以A4為限，檔案大小不超過10MB，格式為JPG或PDF檔。
2. 作品以電子檔繳交，檔名為：班級+學號+姓名（例如：資處二甲610899陳大春）
3. 繳交期限109年4月17日止，請將報名表及作品電子檔Email至hcvs256@hcvs.ptc.edu.tw電子信箱。
（2） 參賽資格及條件
4. 全校職業類科學生。

5. 可組隊參賽，每隊至多三人，每班至少推薦一件作品。
（3） 由實習處統一列印成A4大小，評分以列印成果為主，請自行考量圖檔解析度大小，以免列印時放大產生失真。

（4） 獎勵：錄取前6名予以獎勵。
5、 獎勵部分：

（1） 前六名各頒獎狀乙紙、員生消費合作社點券400、300、200、100、100、100元。

（2） 前三名得獎作品將於本校綜合大樓展出及學校網站公告。

6、 聘請本校美術老師及各職科主任擔任評審。
7、 參賽作品版權歸實習處，作品請勿涉及抄襲，參選作品若發生著作權問題，需由參選者自行負責。
8、 本要點經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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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比賽報名表一組一張，請至本校實習處網頁/檔案管理/下載專區下載。(http://bweb.hcvs.ptc.edu.tw/web6/modules/tad_uploader/index.php?of_cat_sn=2) 
※作品及比賽報名表電子檔請於109/4/17前寄至實習處信箱hcvs256@hcvs.ptc.edu.tw，並請至實習處確認是否傳檔成功。

